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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6_81_E5_9C_B0_E7_c36_328956.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

资源部令 第１９号 《重要地理信息数据审核公布管理规定》

，已经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２日国土资源部第６次部务会议

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３年５月１日起施行。《重要地

理信息数据审核公布管理规定》由国家测绘局负责监督报告

。 部 长 田凤山 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５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重要

地理信息数据审核、公布工作的管理，确保对外公布的重要

地理信息数据的权威性和准确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

绘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

域和管辖的其他海域的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的审核、公布管理

工作，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重

要地理信息数据的审核、公布管理工作。 第四条 在行政管理

、新闻传播、对外交流等对社会公众有影响的活动、公开出

版的教材以及需要使用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的，应当使用依法

公布的数据。 第五条 本规定所称的重要地理信息数据，是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管辖的其他海域内的重要自然和人

文地理实体的位置、高程、深度、面积、长度等位置信息数

据和重要属性信息数据。主要包括： （一）涉及国家主权、

政治主张的地理信息数据； （二）国界、国家面积、国家海

岸线长度，国家版图重要特征点、地势、地貌分区位置等地

理信息数据； （三）拟冠以“全国”、“中国”、“中华”

、“国家”等字样的地理信息数据； （四）经相邻省级人民

政府联合勘定并经国务院批复的省级界线长度及行政区域面



积，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海岸线长度； （五）法律法规

规定以及需要由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的其他重要地

理信息数据。 第六条 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受理单位

和个人（以下称为建议人）提出的审核公布重要地理信息数

据的建议。 建议人也可以直接向省、自治区、直辖市测绘行

政主管部门提出审核公布重要地理信息数据建议。省、自治

区、直辖市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１０个工作日内将建议

转报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 第七条 建议人建议审核公布

重要地理信息数据，应当向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以

下书面资料： （一） 建议人基本情况； （二）重要地理信息

数据的详细数据成果资料，科学性及公布的必要性说明； （

三）重要地理信息数据获取的技术方案及对数据验收评估的

有关资料； （四）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资料

。 建议人为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门的，可以不提

供前款（一）规定的资料。 第八条 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

收到建议人建议审核公布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的资料后，应当

在１０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并书面通知建议人。不予

受理的，应当说明原因。 第九条 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组织对建议人提交的重要地理信息数据进行审核。审核主

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重要地理信息数据公布的必要性； 

（二）提交的有关资料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三）重要地理

信息数据的可靠性与科学性； （四）重要地理信息数据是否

符合国家利益，是否影响国家安全； （五） 与相关历史数据

、已公布数据的对比。 第十条 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军队测绘主管部门，对通过审核的重

要地理信息数据公布的必要性、公布部门等内容进行会商，



并向国务院上报公布建议。 第十一条 国务院批准公布的重要

地理信息数据，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公布。 重要

地理信息数据以公告形式公布，并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

或者互联网上刊登。 第十二条 重要地理信息数据公布时，应

当注明审核、公布部门。 第十三条 依照本规定公布重要地理

信息数据的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在公布时将公布公告抄送

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四条 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

门收到公布公告后，应当在１０日内书面通知建议人。建议

人建议审核公布的重要地理信息数据，在受理后未被批准公

布的，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书面通知建议人，

并说明理由。 第十五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国务院测绘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

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擅自发布已经国务院

批准并授权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的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的； （

二）擅自发布未经国务院批准的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的。 第十

六条 单位和个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省级测绘行政主管

部门依法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对负

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

处分： （一）擅自发布已经国务院批准并授权国务院有关部

门公布的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的； （二）擅自发布未经国务院

批准的重要地理信息数据的。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２００３年

５月１日起实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